附件1
[bookmark: OLE_LINK2]《北海市“十四五”生态环境质量演变及保护对策研究》出版服务
采购需求
	[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5]一、项目要求

	包号
	标的名称
	数量及
单位
	所属行业
	项目技术要求

	1
	《北海市“十四五”生态环境质量演变及保护对策研究》出版服务
	1项
	其他未列明行业
	1.项目概况
为了扩大我中心技术影响力、增强技术成果转化，拟对2021—2025年北海市生态环境质量报告成果开展修编出版，初定书名为《北海市“十四五”生态环境质量演变及保护对策研究》，进一步对北海市生态环境质量演变深入研究，深入探讨存在问题及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保护对策建议，为进一步改善北海市生态环境质量提供依据和参考。
根据出版工作安排，拟委托有经验的出版社出版《北海市“十四五”生态环境质量演变及保护对策研究》一书，申请采购该编著出版服务，采购预算金额为9.5万元整。
2.服务内容
完成《北海市“十四五”生态环境质量演变及保护对策研究》封面设计、书稿的排版、书稿的一校、二校、三校、审读、书号申请等出版工作，以及委托有地图编制资质的第三方绘制地图（地图数量约为5张），并完成地图送审工作。全书稿面字数约20万字。
3.服务要求
（1）服务成果：2026年12月15日前向采购人提交《北海市“十四五”生态环境质量演变及保护对策研究》图书100册及图书最终的电子稿（PDF文档）。
（2）印刷要求：图书成品规格为16开（成品尺寸185mm×260mm）。内文采用100克纯质纸彩色印刷，图片为全彩，封面用纸为250克特种彩色纸，图书装订方式采用精装。
（3）保密要求：稿件内容未经采购方允许，不得擅自交予第三方传看，不泄露其内容；不以任何方式与外界讨论、报告、发表、传播不允许公开的工作环境、内容、数据、图件和成果等。

	二、商务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3]合同签订
	成交公告发出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

	服务时间
	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26年12月15日。

	服务地点
	出版社，2026年12月15日前将编著交付至北海市海城区北海大道198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质量保障
	乙方所提供的服务、服务质量及服务内容必须与合同、询价文件、报价文件及承诺相一致，有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还必须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规定，没有国家强制性标准但有其他标准的，必须符合其他标准的规定。

	付款方式
	1.双方签订合同后，采购人收到支付金额的合法发票15个工作日内，支付项目合同总金额的50%。
2.采购人收到成交人提供书稿的一校稿和支付金额的合法发票15个工作日内，支付项目合同总金额的50%。

	报价要求
	报价为采购人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至少包括：（1）图书的排版、校对、地图绘制以及送审、印制、送货上门等本项目所包含的所有服务的价格（包括人工、材料、设备等）；（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3）验收及专家评估费用等；（4）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

	验收要求
	1.乙方应按合同、询价文件、报价文件及承诺向甲方提供相应的服务，并提供服务质量和服务内容的相关技术资料。
2.乙方提供不符合合同、询价文件、报价文件规定的服务成果，甲方有权拒绝接受。
3.乙方完成服务后应及时书面通知甲方进行验收，甲方应在收到通知后七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
4.甲方在初步验收或者最终验收过程中发现乙方提供的服务、服务质量或服务内容不满足合同、询价文件、报价文件规定的，可暂缓向乙方付款，直到乙方及时完善并提交相应的服务成果且经甲方验收合格后，方可办理付款。
5.甲方验收时发现乙方提供的服务、服务质量或服务内容不满足合同、询价文件、报价文件规定并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的，乙方应自收到甲方书面异议后五个工作日内予以解决，否则甲方有权不出具验收合格单。乙方因解决异议问题而造成逾期的，按乙方逾期交付处理。

	售后服务、服务质量
	1.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合同、询价文件、报价文件所附的《服务承诺》要求为甲方提供相应的服务。
2.乙方提供服务的质量保证期按交付服务成果验收合格并签署验收合格单之日起计算，为/日，在质量保证期内因服务成果本身的技术问题，乙方应对服务出现的问题负责处理解决并承担一切费用。

	培训
	/

	知识产权
	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及服务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起诉。如果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成交供应商应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

	履约保证金
	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证金。

	中小企业说明
	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

	进口产品
	无

	原厂商授权及相关要求
	无

	其他要求
	自发布成交结果公告之日起，成交人应与采购人于15个工作日内签订合同。成交人逾期不签订合同的，视为成交人主动放弃成交结果，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后果由成交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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